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8-165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和股权收益权 

及为交易提供保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了支持公司南京中南海棠集项目的发展，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诚信托”）拟发行“2018年中诚信托中南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暂定

名，以实际发行确定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25亿元），其中以不超过9,000万元受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南锦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40%股权，以不超过241,000

万元受让公司持有项目公司剩余60%股权的收益权。信托计划的投资期限不超过2

年，自信托成立之日起届满9个月后，中诚信托有权向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项目

公司股权及股权收益权，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 

为确保信托计划实现上述投资收益，公司与中诚信托签署编号为《差额补足

协议》《债务确认协议》，向中诚信托做出最低投资回报承诺并无条件承担差额补

足义务，补差义务的最高限额预计为 303,500 万元；公司以持有的项目公司 60%

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提供质押担保；项目公司以其持有的南京市江宁区天靖路以

南、上高路以西地块（《不动产权证》证所载编号为“苏（2016）宁江不动产权

第 0028525 号”）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以 12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和股权收益权及

为交易提供保证的的议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219626L   

3、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5、注册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2号 

6、法定代表人：牛成立 

7、注册资本：245666.67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

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

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2,279,704.53 583,706.06 1,695,998.47 226,355.06 164,273.89 135,522.07 

  

9、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32.92% 

2 国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35% 

3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0.18% 

4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9% 

5 深圳市天正投资有限公司 3.61% 

6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39% 

7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9% 

8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9% 

9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9% 

10 招商局中国基金有限公司 3.33%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d428a7789f5d8f09c861a76953fef8a8.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f7a3cbbbc80782bb90d713d3d8e8608c.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e33d4ab84a374d88a911c7bf980c8ef9.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c967bd91934e310e99700c0995d48cb.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34b3fdc62afed0218ecbf21e1b3ee47e.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64b3c9208d17ecdc831f45ac99cfd44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7e99ff10f21f8562c4b58f5cd95a6e0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03b71a44a4a39e44234e84fb66ac297.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g07bde3a90a2906833133be078d1f9ef.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h3d5d0ee28519516e70fb040ddff078a.html


 

10、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11、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南京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MQCNMX9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5日  

5、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万安南路6号 

6、法定代表人：徐小兵 

7、注册资本：225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及相关咨询;物业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工

程施工;房屋租赁。 

9、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 缴 出 资

(万元)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 100% 13,500.00 60%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0 0 9,000.00 40% 

合计 22,500.00 100% 22,500.00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 年度

（经审计） 
408638.65 392064.08 16574.58 0 -7701.82 -5775.11 

2018 年    

半年度 
415960.83 401276.6 14684.23 0 -58.02 -58.02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中南锦城 4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债权



 

债务转移，本次交易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南京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出售资产交易不

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不涉及上市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此次中诚信托作为财务投资人，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主要以财务收益为目

的。本次交易定价为各方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进行股权

评估，按照公司对项目公司原始出资 225,000 万元的 40%，即9,000万元进行平

价转让，标的60%股权收益权以不超过241,000万元（金额以信托计划实际募集的

资金为准）进行转让。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交易标的)：南京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内容： 

1、转让部分股权及股权收益权 

乙方拟以其发行的“2018 年中诚信托中南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暂定名，

以最终发行时确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所募集的信托资金（以下

简称“投资资金”）对丙方进行股权及股权收益权投资，其中 9,000 万元用于平

价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 4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不超过 241,000 万

元用于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 60%股权对应的收益权。 

2、差额补足义务 

甲方承诺，如乙方实际获得的投资回报低于甲方保证的甲方最低投资回报的，

则甲方对其差额部分进行无条件补足，并同意向乙方预先支付差额备付金，在本

协议项下的补差义务的最高限额预计为人民币 303,500 万元。 

为担保甲方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甲方以及甲方关联方以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

靖路以南、上高路以西，《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苏（2016）宁江不动产权第

0028525 号]的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中南锦城 60%股权向乙方提供抵押及质

押。 

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项目公司人员变动等情况，在中诚信托向公司投资的过程中，

各方均有权随时了解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在履行各项义务的过程中，应将各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及时告知其他各方，以便中诚信托随时对向公司投

资事宜做出调整和安排。 

七、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中诚信托以信托资金不超过 9,000万元人民币受让本公司

持有的项目公司 40%的股权，并以不超过 241,000万元受让本公司持有的项目公

司剩余 60%的股权对应的收益权。同时，公司向中诚信托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并

支付差额备付金，补差义务的最高限额预计为人民币 303,500 万元。公司以持有

的项目公司 6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本公司履行上述《差额补足协议》、《债务

确认协议》项下差额补足款、差额备付金的支付义务向中诚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以上交易事项是为了公司南京中南海棠集项目的发展所需。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八、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以9,000万元平价转让项目公司40%股权，以不超过241,000万元转

让项目公司60%股权收益权。自信托成立之日起届满9个月后，中诚信托可转让

其持有的中南锦城部分或全部股权及股权收益权，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通

过本次交易将获得流动资金，充实正常的经营活动及投融资所需要的现金流，有

利于公司南京中南海棠集项目的发展，有关收益保证措施不会增加公司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九、公司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7,584,681 万元，本次

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53,67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288.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89,53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2017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比例为 28%；逾期担保金额为 0 万元，涉及

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 



 

十、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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